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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以书面、通讯方式发给

公司五名监事，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监事五名，实际出席监事五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松奇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1 年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从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出发，认真履行监督职

责。2021 年度公司监事会召开了 8 次会议，列席了 2021 年历次董事

会会议，认为：各项董事会决策程序合法，董事会认真执行了股东大

会的决议，忠实履行了诚信义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

司利益和侵犯股东权益的行为。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已于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88.79 亿元，利润总额-8.14 亿元,

净利润-7.82 亿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3 亿元。 

截止 2021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804.54 亿元，负债总额 423.95 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 52.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6.03 亿元。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已于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度，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42,811,207.86 元，2021 年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 2,733,576,252.44 元。母公司报表净利润 524,834,736.35 元，

2021 年累计未分配利润 543,842,269.05 元。 

经研究，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

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已于同日刊登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客观、真实

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运行情况。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已于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苏亚金诚”）

自担任公司审计机构以来，在审计工作中，勤勉敬业，为公司出具的

审计意见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公司慎

重考虑并经过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拟续聘苏亚金诚为公司 2022 年

度外部审计机构，聘期 1 年，费用 290 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内部控

制审计费用 60 万元）。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已于同日刊登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江苏信托未来 12 个月（2022 年 6 月-2023

年 5 月）证券投资计划的议案》 



 

为了提高自有资金的盈利能力，在保障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信托拟运用自有资金投资证券市场，计划 

2022年 6 月至 2023年 5 月期间投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总计 8 亿元（期

限内任一时点的证券投资金额不超过 8 亿元），并可在合适的条件下

处置。 

《关于江苏信托未来 12 个月（2022 年 6 月-2023 年 5 月）证券

投资计划的公告》已于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表决结果：5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了《关于江苏信托未来 12 个月（2022 年 6 月-2023 年

5 月）投资信托计划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信托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存量资金收

益，在保障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5 月

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信托计划，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期限内

任一时点投资信托计划的金额不超过 150 亿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

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关于江苏信托未来 12 个月（2022 年 6 月-2023 年 5 月）投资

信托计划的公告》已于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表决结果：5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为满足实际业务开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预计2022年度可能与

关联方盐城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发电”）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30,250万元。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新增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盐城发电 

购买容量指标 28,000 

购买减煤量指标 1,75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服务 运行服务 500 

合计 30,250 

《关于 2022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已于同日刊登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表决结果：3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联监事王松奇先生和张丁先生回避本次表决。 

 

十、审议通过《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

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 

表决结果：5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